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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民曹再发：
从“钉子户”到撞人者

9月13日下午，湖南汝城县
农民曹再发驾驶一辆SUV轿车，
涉嫌多次冲撞他人，造成3死5伤
的惨剧。在其涉嫌撞人前，他未
经许可在被征收已变为国有的
土地上占地建房，被执法机关拆
除。他多次非法上访，讨要宅基
地。为此，曹被拘留多次，其中一

次还被判刑入狱。

拆迁“钉子户”

曹再发遭遇第一次拆迁是
在2009年。当年，汝城县计划修建
长湖大道，作为岳汝高速公路的
汝城连接线。曹再发的房子被划
入征地范围。

汝城县宣传部介绍，曹再发
的房屋为两层半的砖混结构，在
卢阳镇江头村曹家二组，建筑面
积 418 . 86 平方米。这栋房屋依靠
曹再发在广州多年打工的积蓄
修建，2006 年建成，耗时近 1 年。
2009 年，当地政府第一次对房屋
评估，给的赔偿价是 16 . 1 万元。

9 月 16 日，江头村村主任吴
进良承认，第一次评估曹再发的
房屋价格确实过低。但他表示，之
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第一次评估
时，曹再发一家并不配合，紧关房
门，不让评估公司进屋，致使无法
准确测量。后来吴进良做通曹再
发工作，评估公司进入曹家，给出
21 万元的评估价。

而前两次的评估价格曹再
发均不同意。

2011 年年底，汝城县政府调
整征地拆迁赔偿标准（汝政办发

〔 2011〕57 号文）。按照新标准，曹
的房屋评估价从 21 万元上浮至
31 万元。

吴进良介绍，按照当时的拆
迁协议，汝城县政府提供三种方
案：一是公寓楼，按照 1：3 的比
例安置，即拆一平方米补三平方
米楼房；二是宅基地，按照 1 ：1
的比例安置，即拆一平方米补一
平方米宅基地；三是征购，按房
屋评估价的两倍赔偿。

2012 年 10 月底，江头村涉
及征地的29户已有28户签订协议
并拆迁，曹再发家成了唯一的

“钉子户”。
曹再发开出的赔偿价是 300

万。对于这个价格，他曾向媒体
解释，“汝城县最高的房价是每
平方米 1 . 5 万元，自己只要一半
的价钱，每平方米 7000 元，自己
房子的建筑面积是 480 多平方
米，算下来差不多 300 万元。”

记者了解到，曹再发所称每
平方米 1 . 5 万元的房价，为汝城
县城区商铺的价格。截止到目
前，当地的商品房价格也未超过
每平方米 4000 元。

闹事后获赔180万

曹再发做“钉子户”没多久，
房屋就被拆除。

2012 年 12 月 28 日，项目施
工队在曹再发家周围施工时，曹
爬到自家三楼楼顶，往下扔砖
块，造成三辆挖掘机不同程度损
坏。后经施工单位初步估计，损
失 59 万元。

施工队找曹再发夫妇理论，
协商赔偿事宜。但就在曹再发出
门后，施工队将曹再发的房屋拆
除。据曹再发后来向媒体透露，他
们出门后拨打 110，众人到派出所
录口供。趁他家没有人之际，房屋
被强拆，房内财物没有取出。

汝城县人防办党组书记兼
长湖大道工程协调指挥部办公
室主任朱忠宏曾对媒体表示，

“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不过可以
确定曹再发家房子被拆除不是
政府主导的强拆。”

汝城县宣传部的情况通报则
把这次的强拆定性为施工方与曹
再发的矛盾纠纷。汝城县委、县政
府支持曹通过律师诉讼处理。随
后，曹再发开始了维权之路。

2013年1月10日晚，曹再发和
姐夫陈顺立一道，开车去广州。
出发前，他给当地官员发短信，
称要在广州中山大学和幼儿园
制造血案。

据汝城县委宣传部介绍，当
时这条短信被转交至汝城县公
安局，随后又被转到广州市公安
局，广州市公安局将信息发至教
育部门，最后流传开来。

扬言制造血案事件引起了
广州全城恐慌，曹再发的寻人启
事贴在街头巷尾。他则躲在地下
车库，不敢轻易露面。2013 年 1 月
16 日被找到时，他承认是想制造
血案，“甚至连刀都买好了。”

这次，曹再发因涉嫌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被立案
侦查，此后被予以刑事拘留，当
年 2 月 21 日被取保候审。

2013 年取保候审后不到 10
天，曹再发再次前往广州，并于
当年 3 月 12 日爬上猎德大桥，
以跳桥为威胁，要求当地政府满
足其赔偿要求，造成 14 小时的
交通拥堵。

猎德大桥事件后，曹再发被
广州公安机关拘留十天。但在这
次出来的一个月后，他签下了与
开发公司的搬迁补偿安置协议，
以及与项目部的补偿协议。

根据拆迁补偿协议记录，曹
再发选择了征购方式的安置办
法，一共获得 630425 元补偿款。

同时，曹再发与项目部达成
赔偿协议，项目部不再追究曹再
发损坏挖掘机的责任，并赔偿因
拆迁造成曹再发屋内财产损失
116 . 9575 万元。两份补偿款相加
是 180 万元。

2013 年时任汝城县委政法
委书记钟玉龙表示，“按政策他不
可能获得这么多补偿。我们县当
时的房价每平方米才 1500 多元，

现在也才两三千。这个补偿要是
让其他老百姓知道了，心里会怎
么想？但是，当时他在广州那样
闹，各方压力也很大，希望能把他
的问题处理好，别这样闹了。”

拿到 180 万元后，曹再发和
妻子朱孝云在两份协议书上都
签字，并承诺作为乙方，“不得以
任何理由就征地拆迁一事向甲
方或任何第三方提出其他要求，
不得阻碍工程建设，不得实施任
何可能给甲方或当地政府部门
带来负面影响的行为。”

专业“上访户”

曹再发在江头村有着两极
分化的口碑。

朱孝云曾对媒体表示，在她
眼里，曹再发是个好丈夫，不抽
烟、不喝酒、不赌钱。他的儿子则
告诉记者，父亲虽然经常上访，
但是从不把他牵扯进去，也不会
当着他的面谈论这些。

但另一方面，因为性格原
因，曹再发在一些村民那里口碑
不佳。性格偏激是很多人对曹的
评价，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发脾
气，并与亲兄弟关系不好，他弟
弟曾养鸡占他屋后土地，曹便盖
起矮墙，划分界限。

2013 年，曹再发拿到 180 万
元后，一家搬到县城居住，很少
回村。但安静了半年，他又开始
上访。“ 180 万的协议里写得清
楚，不包括其他赔偿，但他还要
宅基地。他说：‘我说的话你们也
信？’”汝城县信访局副局长朱胜
瑞告诉记者。

据朱胜瑞介绍，曹再次找到
政府，提出宅基地的要求。但按
照协议，曹再发已放弃宅基地补
偿方式，汝城县政府起初采取拒
绝态度。宅基地的要求没有被满
足，曹再发开始用上访的方式反
映诉求。但他没再去广州，而是
去了北京。

曹再发的岳母李毛珠回忆，
从 2013 年开始，曹再发不再工
作，他带着妻子，专心上访。几年
里，曹再发一家四口人，工作的
只有在深圳打工的女儿。

上访占据了曹再发大量的

时间，他的儿子还在读书，因为
父母经常离家，有一半的时间，
他只能寄宿在外婆家。

作为镇委书记，朱军刚接触
曹再发就遇到了麻烦。2015 年
底，他刚到任上，曹再发说想见
他，他回复没空后，曹再发告诉
他，“我要去北京”。

朱军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鼎鼎大名的曹再发”，他早就有
所耳闻，去北京没有别的意思，
就意味着上访。

这是曹再发经常使用的一
招，也是地方政府的软肋。多位
汝城县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曹再发只需公开扬言要去北京，
地方政府就会紧张。

据汝城县有关负责人介绍，
信访工作仍是各级政府的主要考
核项目。按照《信访条例》规定，对
信 访 工 作中的 失职、渎职行
为……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
任，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

层层考核之下，压力传递到
村一级。吴进良作为村主任，有
一年扣发了 4000 元年终奖，他去
县里理论，得到答复，“谁叫这个
曹再发是你们江头村的。”

作为镇委书记，朱军不得不
面对曹再发的问题。

据信访局副局长朱胜瑞介
绍，曹再发具有一定反侦察能力，
有意误导政府截访人员，“他会拿
身份证假装买别的地方的票”。

一旦曹再发到了北京，地方
政府就要马上派人去接。“曹再
发在北京被发现，先通知湖南省
驻京办，随后被带到收容所，市
里的人再把他接到宾馆，我们再
通知镇政府去接人。”朱胜瑞说。

维稳曹再发花费了地方政府
大量成本。“在北京他不肯回，他
要钱。”一位长期接访曹再发的工
作人员说，“有一次他上访用了一
万多，政府就给了七万多。”

“等不及”的失控

曹再发在北京上访时也曾
试图制造大事。2 0 1 4 年 3 月 6
日，正值全国“两会”，曹再发在
北京散发写有“冤”字人民币。对
这件事，朱胜瑞回忆，知道曹再

发的这个举动后，信访部门反而
松了一口气，“压力轻松了，北京
执法部门会追究他责任。”

不出所料，曹再发随后被北
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
事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随后，
曹再发自被释放后直到2015年
初，因为在北京非法上访，他被
拘留多次。

曹再发的姐夫陈顺立告诉
记者，“曹再发曾说过，只要能达
到目的，被关起来也没什么。”

曹再发的上访也“逐见成
效”，当地政府开始对其妥协。

钟玉龙向记者表达了政府的
无奈，“像这样的人，明知道他的
目的，到了特殊时期，我们只有一
个办法，不要到北京去闹事。”

钟玉龙所指的，是 2015 年九
三阅兵期间，曹再发给时任县委
书记打去电话，称自己就在北京，
如果不解决问题，马上去天安门。

县政府当即讨论表示，只要
回来，宅基地的问题可以想办法。

汝城信访局的材料显示，
2015 年 9 月 7 日，县委书记率相
关部门共 14 人接访曹再发。

曹再发提出宅基地的诉求，
他认为当初的赔偿仅仅针对房
子，宅基地一直未补偿。对此，职
能部门答复他，“政策范围内按
程序解决”。

卢阳镇镇委书记朱军说，按
照当年的拆迁补偿协议，曹再发
选择了征购补偿方式，获得补偿
款后就不能再要宅基地。“给他批
宅基地，本身不合拆迁条例。”

但为了让曹再发不再上访，
当地政府采取了一个迂回策略，
以曹再发女儿的名义为其解决
一块宅基地。

可曹再发看中了母亲原来
的一块耕地，但该地早已经被征
收。在 2009 年修编的汝城县总体
规划中，这块地在规划的周塘小
学范围内，该规划于 2011 年经郴
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2015年3
月，曹再发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
的情况下，占用这块地并开挖地
基，建房148 . 68平方米。

根据汝城县国土资源局提供
的材料显示，在下达了《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通知书》后，曹再发并没
有停止施工。其后，汝城县城市建
设打非治违大队牵头开展联合执
法，拆除了曹再发的违建。

对于这块土地，朱军明确表
示，肯定不会批给曹再发，“我们
不能因为一些错误去导致另一
些错误，更何况这块地早晚要被
开发，到时就会再面临一次征地
拆迁。”

村里的选址没有成功，今年
3 月 28 日，卢阳镇镇政府想到一
个折中的办法，向县里递交《关于
解决曹某宅基地问题的请示》。文
件获得县里同意，曹再发也对该
选址表示满意，但因为其他安置
农民不同意在羊角冲安置，这个
安置点最终没有批下来。

按照朱军的说法，其他宅基
地的选择还要重走程序，但显然
曹再发已经等不及了。

9 月 10 日，好友张彬（化名）
去还曹再发钱，曹再发告诉他，自
己准备建房了。张彬没有多问，他
知道以曹再发的脾气，“讲两句不
称心的话，就会情绪失控。”

3天后，曹再发制造故意驾车
撞人事件，某种程度上，这印证了
张彬曾经的判断，“我以前也想
过，但是没对他说过，他对上访不
放弃，问题又没有解决，迟早会走
上不归路。” 据《新京报》

2013年,曹再发获得补偿款180万元。时任汝城县委政法委书记钟玉龙表示，“按政策他不可
能获得这么多补偿。我们县当时的房价每平方米才1500多元，现在也才两三千。这个补偿要是
让其他老百姓知道了，心里会怎么想？但是，当时他在广州那样闹，各方压力也很大，希望能把
他的问题处理好，别这样闹了。”

┮∮ ┮≡

┮∮ 2016年9月13日，曹再发占用一片国有土地建起的房屋被拆除，留下一片废墟。
┮≡ 2013年3月12日，广州，曹再发爬上猎德大桥桥索约10层楼高的位置，扬言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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